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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推进了内蒙古自治区基层医

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回归公

益性质；推进了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完善，减轻了群众的医药

费用负担。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需要客观地认识

到，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

困难，制度的落实需要进一步规范。笔者通过监测评价“新医

改”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进展，旨在

探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内蒙古自治区全面顺利开展的措

施。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并顺利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内

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员会委托内蒙古卫生政策研究所对内

蒙古自治区2009－2011年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进展及任

务落实情况进行认真总结。课题组于 2012年 4月 3－18日采

2009－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进展调研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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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监测评价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进展，探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内蒙古自治区全面顺利实施的措

施。方法：采取访谈及文献法等方式，调研内蒙古自治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情况。结果：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实施取得了一些成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明显降低，门诊及住院人均费用、人均药品费用明显下

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患者未下沉基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效率有所降低，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进展缓慢且不

规范等。结论：建议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统筹考虑，政府相关配套措施和财政补偿须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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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型抽样的方法，于全区12个盟（市）中抽取呼和浩特市、包

头市、鄂尔多斯市、赤峰市、通辽市进行调研，5个地区分别抽

取 3家乡镇卫生院及该乡镇部分村卫生室，对乡镇卫生院院

长、医师、护士及村卫生室村医进行访谈，并对以上地区卫生

行政部门药政管理科室及当地药品生产、流通企业进行访

谈。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适宜程度、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与配

送情况、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后财政补偿情况以及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运转情况等内容。采用文献法收集相关资料，对

定量资料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定性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归纳总结和提炼。

2 结果
2.1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现状

2.1.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

面实施 从2010年3月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第一批试点到

2011年底，全区 1 783[1]个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施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按照规定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行“零

差率”销售，取消了“以药补医”机制，同时开展基本药物临床

应用指南和处方集相关培训，促进了合理用药。政府办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采购国家基本药物品种＜100种的旗（县、区）

0个，100～306种的旗（县、区）78个，307种的旗（县、区）23

个[2]。

截至 2012年 1月底[2]，全区 14 384个嘎查村卫生室中，实

施“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的有9 991个，占总数的69.46％。非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的旗县

有13个，占旗（县、区）总数的12.87％，有序地推进了国家基本

药物制度向嘎查村卫生室和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延

伸。

2.1.2 依据基层用药需求，认真筛选211种增补药品 内蒙古

自治区基本药物增补目录包括化学药品增补 42个品种，全部

属于国家“医保”报销目录甲类药品；中成药增补47个品种，全

部属于国家“医保”报销目录甲类药品；蒙成药增补 122品种，

全部为国家药品标准收载，获得国家生产批准文号，现在市场

流通的蒙成药品种。

2.1.3 基层基本药物单独招标，科学确定基本药物价格 内

蒙古自治区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按照“质量优先、价格合

理”的原则公开进行，实行经济技术标和商务标“双信封”招标

制度，以“单一货源承诺，最低价中标”实行带量采购，基本药

物每个品规只中标1家药品生产企业。2011年9月第1次单独

招标，国家基本药物中标价格较国家零售指导价降低57.2％，

自治区增补药物较2010年内蒙古医疗机构网上集中采购中标

价下降 27.3％。2011年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中标药品中有 328

个品规为全国中成药或化学药品百强企业生产，占中标药品

品规数的47.88％[3]。

2.1.4 创新配送方式，确保配送渠道通畅 内蒙古自治区试

行盟（市）为配送区域，按区域配送。2011年底，有9个盟（市）

选择区域配送方式。配送费用由生产企业与配送企业友好协

商，但不得超过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中标价的 10％。自治区邮

政物流公司在取得基本药物集中采购配送资格后，可以参与

生产企业选择配送企业和盟（市）招标配送企业的竞争，承担

配送兜底责任。这种做法适合于西部地区，特别是地广人稀、

交通不便地区基本药物配送。

2.1.5 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办法 ①推进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综合改革，落实多渠道补偿。内蒙古自治区在启动国

家基本药物制度后，及时启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

革。对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核定人员编制、实行全

员聘任、核定收支范围和标准、转变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政府

负责保障按规定核定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人员经费和其承

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使其正常运转。将基本药物

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报销范畴，在原报销比例上提

高5～10个百分点。另外，规定一级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

的具体收费标准为每人次 10元，包括挂号费、诊查费、药事服

务费、肌肉注射费、注射器费、静脉输液费、输液器费、占床

费。每人次实际付费约为2元。如，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每人次实际付费为2元，其余由“新农合”基金支付。②对一体

化管理的村卫生室补助，筑牢农村卫生服务网底。政府对实

行乡村一体化管理的嘎查村卫生室承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和药品“零差率”给予补助，补助标准按照嘎查村农牧业户籍

人口数核定，即每1 000个农牧业户籍人口（纯牧业旗600个户

籍人口）每年补助乡村一体化管理的嘎查村卫生室 8 000元。

另外，规定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和“新农合”门诊统筹的嘎查

村卫生室，一般诊疗费收费标准为每人次3元（包括挂号费、诊

查费、药事服务费、肌肉注射费、注射器费、静脉输液费、输液

器费、占床费），全部由“新农合”基金报销。其他报销政策与

“新农合”对在苏木乡镇卫生院就医的支付标准和办法相同。

③积极探索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补偿方式，调动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积极性。内蒙古自治区通过实施绩效工资、以奖代

补和村医补助3个渠道，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医疗卫生

机构予以补偿。2010年共划拨补助资金 1.26亿元，对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在编人员每年人均补助3 600元、下拨以奖代补经

费 3 206万元和村医补助经费 1 823万元。2011年，中央以奖

代补经费 4 200万元、自治区安排以奖代补经费 7 000多万元

全部下拨[4]。各盟（市）和旗（县、区）也相应安排了实施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的配套补助资金。

各盟（市）积极探索摒弃过去“以药补医”、开“大处方”、滥

用“新特药”、随意输液和滥用抗菌药物等现象的基本药物“零

差率”销售补偿办法。如 2012年 1月 1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

厅官网公布，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乡镇卫生院实行按诊疗人次

补偿办法，该县17所乡镇卫生院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

政府补偿按照每诊疗人次补偿 5.5元，其中 4元按当月医院信

息管理系统结合“新农合”统计诊疗人次及时予以下拨，1.5元

以每半年绩效考核的成绩予以拨付。

2.2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取得的成效

2.2.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明显降低

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收入较

2008年降低了 44 622.2万元，下降了 14.35％；药品收入下降

48 359万元，下降了39.22％；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由原来

的 39.67％下降到 28.15％[5]。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助收入较 2008年上升了 48 464.4万

元，上升了 57.76％；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由 2008年

的26.99％上升到2011年的49.72％[5]。

2.2.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及住院人均费用及人均药品费

用明显下降 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门诊人均费用比2008年下降36.48元，下降了42.54％；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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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药品费用较2008年下降28.13元，下降了47.82％[5]。2011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均住院费用较

2008年下降382.85元，下降了27.5％；人均住院药品费用下降

270.4元，下降了30.73％[5]。

2.3 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存在的问题

2.3.1 基本药物目录外药品使用问题 截至 2011年底，一些

已经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配

备和使用不规范，尚在采购和配备使用大量的非基本药物；一

些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还在加价销售药品。目前，基本

药物不能满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需求。据调研了解，在国

家307种基本药物中，只有不到200种在内蒙古自治区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常用。自治区增补目录中蒙成药增补122个品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反映大部分蒙成药并不常用。基本药物的

品种限制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医疗的提供。

2.3.2 集中招标采购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辅助作用不强 截

至 2012年 3月 26日，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药物已经完成五期采

购，全区应参加的医疗机构数为 1 583家，实际参加 1 241家，

参与率为78.40 ％。采购金额2 535.76万元，配送金额1 619.52

万元，入库金额 1 302.22万元，配送响应率为 59.56％，入库率

为 72.96％[6]。

2.3.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医改”推进滞后，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效果 2011年，自治区政府

下发文件在全区推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医改”。从目前

看，进展较为缓慢，效果不明显。部分地区只注重形式或搞基

本药物制度单项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落实不到

位。乡、村两级医疗服务能力普遍太差。部分实施基本药物

“零差率”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于无药品收入，政府补偿不

到位或者补偿不足，机构的运转也直接成为问题。另外，调查

中还发现以下问题：

①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工作量上升速度低于综合

性医院，患者未下沉到基层。对比2008年和2011年内蒙古自

治区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简报，可以看出：全区乡镇卫生院诊疗

人次由 2008年的 1 134.43万人次，上升到 2011年的 1 183.05

万人次，2011年较2008年上升了48.62万人次，上升了4.11％；

2011 年出院人数较 2008 年上升了 2.14 万人次，上升了

5.94％。2011年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疗人次 758.39

万人次，较2008年上升了288.86万人次，上升了61.52％；出院

人数较 2008 年同期上升了 0.54 万人次，上升了 13.17％ [7]。

2011年全区综合性医院诊疗量达3 047.6万人次，2008年全区

综合性医院诊疗人次为 2 531.05万人，2011年较 2008年增加

516.55万人次，增长 20.41％；出院人数达 178.1万人，较 2008

年增加 53.94万人，增长 43.44％。以上数据表明，内蒙古自治

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11年较 2008年医疗工作量除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诊疗人次一项指标外，其余指标均显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医疗工作量上升速度低于全区综合性医院，患者未

下沉到基层。另外，2011年内蒙古自治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医疗服务量（包括诊疗人次和入院人次）占当年

内蒙古自治区总医疗服务量（包括诊疗人次和入院人次）的比

例为21.9％，而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该指标为30.57％[7]，2011

年较 2008年下降 8.67％。同样表明，患者并未下沉到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

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与 2010年乡镇卫生院门诊和住院

服务量呈负增长。2011年，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达

8 589.8万人次（县级医院 5 194.2万人次，乡镇卫生院 1 183万

人次，村卫生室 2 212.5亿人次），比 2010年增长 1.1％（县级医

院增长4.70％，乡镇卫生院下降5.40％，村卫生室下降3.2％）；

出院人数达 159.3万人（县级医院 121.1万人，乡镇卫生院 38.2

万人），比2010年增长3.14％（县级医院增长7.27％，乡镇卫生

院下降8.09％）。而2011年全区医院诊疗量达3 047.6人次（公

立医院2 838.8人次），比2010年增加402.4人次，增长14.70％；

出院人数达178.1万人（公立医院168.3人），增加22.1万人，增

长14.20％。

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效率有所降低。2011年与

2008年比较，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效率有所降低：平均住院日

较2008年上升0.8日，上升了20.00％；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由 2008年的 5.06人次下降到 2011年的 4.96人次，下降了 0.1

人次（1.98％）；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由 2008年的的 0.57床

日下降到 2011年的 0.50床日，下降了 0.07床日（12.28％）；乡

镇卫生院病床使用率由 2008年的 39.38％略微上升到 2011年

的39.87％[7]。

2011年与 2008年比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服务效率

也有所降低：平均住院日较 2008年上升 0.1日（1.49％）；医师

日均担负住院床日由2008年的0.69床日下降到2011年的0.45

床日，下降了 0.24床日（34.78％）；病床使用率由 2008年的

54.95％下降到 2011年的 45.06％，下降了 9.89％；医师日均担

负诊疗人次由2008年的11.9人次下降到2011年的4.09人次，

下降了 7.81人次（65.63％）；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师日均担负诊

疗人次由 2008年的 14.30人次下降到 2011年的 6.01人次，下

降了8.29人次（57.97％）[7]。

③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问题。村卫生室改革无创新，乡

村医生身份界定不清，是基层卫生机构改革的较大障碍，出台

对村卫生室的补偿政策是难点。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市五原县按照政策规定的每1 000个农牧业户籍人口（纯牧

业旗600个户籍人口）每年补助乡村一体化管理的嘎查村卫生

室8 000元的标准，当地最大的村有2 500人口，可以补偿村卫

生室2万元，加上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总计不到3万元。目

前的现状是：村卫生室完全是“以药养医”，药品实际加成大于

80％，业务收入在20万元的卫生室占20％，乡村医生年纯收入

约8万元，业务收入在10～20万元的村卫生室占一半，乡村医

生年纯收入约6万元，目前自治区制定的以上补偿政策很难满

足这部分乡村医生。只有业务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乡村医生

能对补偿政策满意。而且，乡村医生身份界定不清，目前乡村

医生对养老、社保等期望值较高，希望与乡镇卫生院职工同等

对待，当期望难以实现时则可能会影响其积极性。

另外，完全按人口数量“一刀切”的补偿方法不利于对乡

村医生的考核以及积极性的调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五原县计划对补偿办法进行创新，主要做法是：对乡村医生计

划实行以诊疗人次计算补偿的办法，村卫生室按每诊疗人次

补 3元，这样可以改变人口数量“一刀切”的弊端。而且，有利

于调动乡村医生的积极性。但此举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如

何确定和监管诊疗人次的问题，因此必须要实现卫生信息一

体化管理。目前，该县村卫生室全部配备了电脑，但30％的村

卫生室连不上互连网络，“新农合”也无法开展。对村卫生室改

革需要创新，但要确保基层三级卫生服务网的网底不能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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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地广人稀，人均卫生服务成本较高，实施药
品“零差率”销售后，仅靠按人头拨付的财政补偿经费和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难以补偿村卫生室减少的药品收入，使部分村
卫生室的运转受到影响。

3 讨论
针对调研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以为政

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根据地方用药实际需求，进一步优化调整自治区增补
基本药物目录。对自治区周边省（区、市）基本药物增补情况
进行调研，广泛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对自治区基本药物增补目录调整的意见。如确有调整的必
要，自治区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要协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出台
相应的政策和方案，组织专家开展增补药物遴选、咨询和评审
工作。

（2）进一步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配备
与使用。将基本药物制度信息化建设纳入自治区卫生信息化
整体建设规划，以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
药物采购、配备和使用的监管，建立多部门配合机制，加大监
管工作力度。建议“新农合”管理机构明确苏木乡镇卫生院药
品报销范围纳入基本药物（含自治区增补药物），并将基本药
物配备和使用列入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考核的重要内
容。除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药品采购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对
基层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监管、督导外，建议将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监督任务列入全区卫生监督工
作内容。

（3）加快建立和规范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由国家制定基
本药物的价格标准，以稳定基本药物供应市场。目前，自治区
应探索建立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新机制，确保全区基本药物价
格逐步趋于合理；要做好药品集中采购价格的监管，防止乱收
费，避免药品生产配送企业和医疗卫生机构擅自涨价，损害患
者利益。

对于区域配送企业的遴选，各盟（市）应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公开进行，特别在对配送企业的资质认定、审核中要制定统
一标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个别企业权力寻租行为的发
生。在资质具备的情况下，由市场决定配送公司，力求提高药
品到位率和及时率。

加大网上监控和专项检查力度，重点检查网上采购率较
低的地区和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医疗卫生机构网上药品采购
行为，严禁网下采购。将医疗卫生机构网上采购药品情况、回
款情况作为考核医疗卫生机构的重要指标。加强对采购后药
品供应保障的监督管理，监督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认真履行购
销合同，督促及时供货、及时配送。建立并完善药品购销不良

行为记录和处罚制度，加大对存在不良行为的企业和医疗卫
生机构的惩处力度。

（4）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培训，促进基本
药物合理使用。以《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基层部分）》

和《国家基本药物处方集（基层部分）》为主要内容，以旗（县、

区）卫生行政部门为主体，切实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培
训，包括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苏木乡镇卫生院和乡村一
体化卫生室临床医师、药学人员合理使用基本药物知识培训，

促进基本药物规范使用，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合理用药水平。

（5）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
统筹考虑。各盟（市）需创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积
极探索适合当地特色的改革；积极探索吸引和保持卫生工作
人员的激励机制，卫生工作重点在基层、在农牧区，要尽快研
究出台乡镇留人机制。解决乡村医生身份地位问题，落实其
工资、养老等待遇，合理解决办公开支，保障三级医疗网全
面覆盖。建议国家在推进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的同时，建
立完善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补偿机制，加大政策支持
及财政补助落实力度，将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
度补助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尤其是要积极拨付相关配套资
金，同时应调整医疗收费标准，消除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消
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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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2013年1月8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京会见

了来访的法国卫生部医疗服务总局局长让·德波普（Jean DE-

BEAUPUIS）一行，双方就医院管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中法
公立医院改革合作交换了意见，并探讨了中法未来合作的方
向。

马晓伟表示，中法两国在卫生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

尤其是 2011年开始的中法公立医院合作项目，双方开展了一
系列务实交流，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

公立医院改革很有借鉴意义。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在公立医院
管理、医院感染控制和合理使用抗生素方面的合作，并将上述
议题纳入两国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

德波普对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并
表示，中法两国在卫生事业发展方面面临许多相同问题与挑
战，愿进一步深化两国卫生合作。双方初步商定 2013年秋季
在法国召开中法公立医院改革研讨会，全面总结两国此领域
的合作。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会见法国卫生部医疗服务总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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